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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第 2屆第 3次董事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 年 4月 9日(星期四)上午十時 

開會地點：  

本會台北辦公室(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 1段 52 之 1號 5樓) 

本會台中辦公室(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二段 845 號) 

同步視訊 

主    席：林三加董事長 

出席董事：江鴻龍董事、杜文苓董事、林三加董事、林淑雅董事、倪炳雄董

事、陳欽全董事、傅玲靜董事、賴美蓉董事、謝英吉董事 

請假監察人：林錫旗監察人、梁婉玲監察人 

列 席 者：凃又文、許博任、鍾瀚樞、林彥廷、徐國豐(環保署) 

記    錄：范植鈿 

 

壹、 主席致詞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請參附件一)P1-5 

決議：請執行處針對第二屆第 2 次會議決議，有關本會辦理購置中部

房舍案是否適用政府採購法一事，函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釋疑。 

參、 報告事項 

一、 執行長工作報告(請參附件二)P6-11 

決議:請執行處依下列董事建議事項研議辦理: 

1、 報告事項與討論事項若有關聯性，請併入討論事項一起說明，

避免重複。 

2、 基金會具公益性，是否可以顧問諮詢服務尋求對價捐助或成立

附屬作業組織來維持營運，請就適法性及可行性進行研議評估。 

3、 未來工作執行方向： 

(1)、本會現有扶助個案類型較為繁雜，可盤整抓出本會關注主

軸，衍生為本會工作深入研究重心，研議出適合本會推動之相

關制度改革。 

(2)、請評估善用本會政府捐助及公正第三人角色，繼續推動社

會影響評估制度之落實，並爭取相關經費辦理此政策業務發揮

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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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爭取經費委託本會擔任公部門、企業與公民間的爭議溝

通中介單位。 

4、 有關與環保署相關政策內容，再請環保署綜合計畫處協助聯繫

拜會事宜。 

5、 有關就本會基金若進行房舍採購案是否適用政府採購法第 4 條，

除函詢公共工程委員會外，亦可函詢主管機關環保署意見。 

二、 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成立三周年研討會：「奧爾胡斯公約及

環境權扶助之實踐」籌備進度 

肆、 討論事項 

一、 案由一：關於原預定於上半年籌辦之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成

立三周年研討會：「奧爾胡斯公約及環境權扶助之實踐」，因防疫及

安全因素是否延期至秋季或是取消，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延後一年辦理，延後期間仍須持續進行原規劃之籌備工

作，並請執行處依下列董事綜合意見研議辦理。 

1、 延後舉行期間，相關籌備工作應持續辦理。 

2、 可尋求與環資新聞中心等線上媒體合作，針對原有主題設計相

關系列報導進行書面發表，或舉行小型主題線上發表會等，俾

利尋求本會三年成果曝光度。 

3、 應持續與原規劃邀請之國外學者持續保持聯繫。 

二、 案由二：本會 108 年度決算書，提請審議。(請參附件三)P12-46 

說明： 

依據財團法人依法決算須送立法院或監察院之決算編製注意事項

第四點略以:「財團法人編製之決算，應依下列程序報送主管機關辦

理：（二）其餘財團法人決算，應於次年四月十五日前將提經董事會

審定並送請全體監察人查核後之決算資料，函送主管機關三份。 

決議：本案無異議通過，並依相關程序辦理。 

三、 案由三：本會 108 年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提請審議。(請參附件

四)P47-80 

說明： 

依財團法人法第二十五條：「財團法人應於每年年度開始後一個月

內，將其當年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每年結束後五個月內，將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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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分別提請董事會通過後，送主管機關

備查。(略以)財團法人設有監察人者，前項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於

董事會通過後，並應送請全體監察人分別查核，連同監察人製作之

前一年度監察報告書，一併送主管機關備查」辦理。 

決議：本案無異議通過，並依相關程序辦理。 

四、 案由四：有關本會擬動用基金案，提請審議。(請參附件五)P81-89 

說明： 

1、 依據 108 年 12 月 23 日第 2 屆第 2 次董事會決議，取得與會董

事共識，爰提出此案。 

2、 依本會捐助章程第 8 條第 6 項規定：董事會之決議，應有過半

數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對於下列事項，

應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之同

意行之，並於會議前十日以書面通知全體董事及主管機關，修

正後報主管機關許可。 

(二)基金之動用。 

(三)以基金填補短絀。 

決議：本案經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同意，依財團法人第 19 條第 4項

第 4款動用基金支應基金會辦理捐助章程所定業務所必需，並請執

行處依下列董事綜合意見研議辦理。 

(一)、 請執行處因應今年疫情變化，盤點原規劃之工作計畫（例如

青年營隊等大型活動可能取消），並就目前繁雜個案抓出主

軸進行重點人力配置及專案化研究方向，釐清其必要性，進

行評估調整開源節流，就業務目標進行聚焦及調整。 

(二)、 經費來源討論： 

1、 政府委辦經費方面： 

(1)、 本會為政府捐助財團法人須受相關法規及立法院之

監督，惟自 109 年度本會已無政府之補助情事，但基金

會屬性有其創新及獨特性，可就此特性轉換成優勢。本

會因屬性與民間其他相似之團體有其不同，應多承擔政

策研擬及推動之角色，讓社會大眾了解，我們能做的與

一般民間倡議團體有所不同，且經費困境也應同步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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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知悉，我們未來工作規劃也應就此獨特行來推動，來

取得相關單位之資源挹注。 

(2)、 本會因屬性與民間其他相似之團體有所不同，應將

目前基金會工作內容盤點，將扶助個案累積的經驗，提

出更有說服力之論述，請選定適切之工作項目，將其專

案化。如執行處可就現有個案之缺失的研究成果，提供

給主管機關作為政策之參考，並可作為研究標案規劃。 

(3)、 因現有政府規劃標案，可能僅針對現有政策法規或

一般事務性來規劃有其侷限性，對於本會之屬性，可能

會有受限，應該與相關單位共同研擬新制度創新的政策

規劃之可行性。執行處可透過環保署綜合計畫處窗口聯

繫政務人員溝通相關計畫之擬定。透過專案找到環保署

相對應業務的決策者，嘗試將本會工作內容整併到環保

署適合創新之業務範圍，開創本會得以承辦方式接受環

保署委託之經費來源。 

(4)、 執行處研擬新領域的說帖，可包含與社會公民制度、

環境民主等與本會之理念宗旨，增加機關業務執行視野

之新方向及亮點。 

2、 民間募款： 

(1)、 請執行處就本會三年之各項工作及研究成果，完成

相關說帖，或與電子媒體如環資等做專案合作，讓機關

學校及社會大眾進行了解及收集意見回饋，做為未來募

集經費的初步作業。並就募款作業開始進行成果宣傳活

動之籌備，例如懶人包、短片或書面，完成線上募款等。 

(2)、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是否有募款相關法令限制，在請

確認。 

(3)、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募款行為，可能與類似之民間

組織相比有其困難度，但原有政府挹注經費業已停止，

其困境可列入募款推動說帖中，又本會其政府捐助身分

亦可擔任公正第三方，成為政府與民間之溝通橋梁及政

策推動，應該民間了解本會角色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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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臨時動議 

本屆第四次董事會集會時間，提請討論 

決議：經在場董事討論，初步訂於 109 年 6月 30 日上午十時舉行。 

陸、 散會 11 時 50 分 


